

《地基基础检测合同》补充协议
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：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
乙方：洛阳孟建工程检测有限公司

鉴于：
甲乙双方在2020年7月27日签订了《地基基础检测合同》（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。现双方就原合同达成补充协议如下：
1、 对原合同第五条“检测报酬的计算方法”第1款补充如下：
除原合同第五条约定的检测项目及费用之外，增加静载试验检测项目，检测数量为7个点，单价为4000元/点，共28000元。单价含6%税金，付款前提供增值税专票。
2、 本补充协议是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原合同其余条款仍然有效，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，未尽事宜，按原合同执行。
3、 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陆份，甲方执叁份，乙方执叁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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